
信息披露

2026/5/12

星期二

B030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3139

证券简称：康惠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3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陕西友帮收到法院预重整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陕西友帮” ）拟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 目前，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决定对陕西友帮进行预重整，但不代表正式启动破产重整程序，后

续能否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能否与债权人达成协议避免进行破产清算程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5年10月29日，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陕西友帮拟向法院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议案》，同意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陕西友帮” ）作为债务人向法院申请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2025

年10月3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5-069号公告）。 2025

年12月初，陕西友帮向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预重整申请材料。

近日，陕西友帮收到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6）陕05破申2号《决定书》，法院已于

2026年5月9日决定对陕西友帮进行预重整并指定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担任陕西友帮的临时管理

人。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陕西友帮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526MA6Y74R698

3.成立日期：2018年4月11日

4.注册资本：3,6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田小平

6.住所：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陈庄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

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

工产品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陕西友帮51%股权，弘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39.81 12,446.54

负债总额 43,758.73 43,932.19

净资产额 -30,818.92 -31,485.65

项 目

2025年度1-12月

（经审计）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92.05 83.23

利润总额 -21,849.70 -666.73

净利润 -21,849.70 -666.73

注：陕西友帮2025年会计报表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审计，2026年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决定书》主要内容

2026年5月9日，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陕05破申2号《决定书》，决定对陕西友帮

进行预重整，《决定书》简要内容如下：

法院认为，申请人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企业法人，申请主体适格。

从其提交的审计报告、资产清单、债务清册等资料显示，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符合申请重整的条件。 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核心生产设备、多项有效发明专利及

完备生产经营资质，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市场认可度较高，引入投资人后可快速恢复生产经营，通过重整

能够实现全体债权人利益最大化，产生良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为准确识别债务人重整价值和重整可

行性，有效发挥破产重整制度挽救危困企业、优化营商环境的功能，进一步提高重整效率、降低重整成

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破产案件审理规程(试行)》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本院决定自2026

年5月7日起对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预重整，预重整期限为五个月。

预重整期间，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下列义务：

(一)接受法院和临时管理人的指导和监督；

(二)保护企业的资产和维护企业的营运价值；

(三)及时向法院或者临时管理人报告预重整中的重大事项；

(四)除维系生产经营的必要开支外，不得对外清偿债务；

(五)未经法院许可或者全体债权人同意，不得增加对外负债和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亦不得处置企

业的重大或重要资产；

(六)积极与出资人、债权人、重组投资人协商，制作预重整方案；

(七)完成与预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三、陕西友帮申请预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在陕西友帮预重整期间，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对陕西友帮的重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 同时，公

司及陕西友帮将积极配合法院及管理人推进预重整工作，公司将依法行使股东及债权人权利，在平衡保

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 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 同时将积极争取有关方面的支

持，实现预重整工作的顺利推进，维护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和股东借款的价值。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

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陕西友帮已被法院决定进入预重整程序，整体方案尚未确定。 陕西友帮进入预重整程序，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亦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作为陕西友帮的债权人，可

获得的受偿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公司将根据预重整结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

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四、风险提示

（一）陕西友帮进入预重整程序，但不代表正式启动破产重整程序，后续能否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能

否与债权人达成协议避免进行破产清算程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若陕西友帮顺利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可能面临以下风险：

1、履行担保义务的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为陕西友帮在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余额5,021.32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保证，若陕西友帮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将可能导致履行全部担保义务的风险。

2、长期股权投资无法收回的风险

公司直接和间接向陕西友帮投资235.62万元，已全部实缴到位。 若陕西友帮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

导致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无法收回的风险。

3、公司其他应收款无法收回的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直接向陕西友帮提供资金支持27,227.53万元，是陕西友帮的重要债权人之一。 若陕

西友帮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导致公司其他应收款无法收回的风险。

4、若陕西友帮进入重整程序，最终的重整方案将以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公司可能面临基

于最终重整方案而产生的其他风险。

5、若陕西友帮进入重整程序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康

发展。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陕西友帮后续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

的风险。

（三）公司将密切关注陕西友帮重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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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647,387股， 因此公司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减去公司

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本×分配比例，即：183,246,421

股×0.30元/股=54,973,926.30元。

2、因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

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

10股现金分红（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54,973,926.30元/184,893,808股*10=2.973270元

（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54,973,926.30元/184,893,808股=0.

2973270元/股（保留到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

除息参考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973270

元/股。

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于2026年5月7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

会决议公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现将分红派息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26年5月7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公

司以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84,893,80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持有的股份后的数量184,017,

1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

红来源为自有资金。 共预计分配现金股利55,205,136.30元。

若在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因股权激励授予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

公司总股本或可参与分配的股本基数发生变化的， 则以未来实施本次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

股本扣除届时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分配比例保持不变。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647,387股。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647,387股后的183,

246,4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1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除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外）。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18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现金分红

总额/总股本*10=54,973,926.30元/184,893,808股*10=2.973270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

直接截取， 不四舍五入）。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含税）/公司总股本

=54,973,926.30元/184,893,808股=0.2973270元/股（保留到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

舍五入）。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

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2973270元/股。

2、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承诺：如果拟减持股票，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稳定股价的需

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

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44.60元/股，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

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43.80元/股；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

43.10元/股；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30.79元/股；2022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1.64元/股；2023年前三季度分红派息实施

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1.39元/股；2023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

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0.99元/股；2024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 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

20.72元/股；2024年第三季度分红派息实施后， 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0.49元/股；2024

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0.12元/股；2025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实施

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9.88元/股；2025年第三季度分红派息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

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9.67元/股，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9.37元

/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丰泽道5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贝贝

咨询电话：022-87986666

传真电话：022-8798788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时间安排文件；

2、《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2026-029

债券代码：

127109

债券简称：电化转债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6-023），公司将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现将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5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5月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11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1日下午收

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天鹅路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C305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4.00 《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5.00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6.00 《关于制定〈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0 《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8.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9.00 《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12月30日和2026年4月25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公告》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

告》《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公告》《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以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办法》《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2025年年度报告》《董事薪酬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公司将就议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会上述职。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明、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委托人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代理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

（3）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8:30－11:30，14:00－17:00（信函以寄出时的邮戳日期

为准）。

3、登记地点：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天鹅路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B317董事会工作部。

4、会议联系人：沈圆圆、王悦

联系电话：0731－55544048

传真：0731－55544101

邮箱：zqb@chinaemd.com

邮政编码：411102

5、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125” ，投票简称为“电化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

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

0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3.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4.00 《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5.00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6.00 《关于制定〈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7.00 《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9.00 《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4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基本情况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为：本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担保额度11.5亿元；同时计划以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7亿

元；以孙公司烟台民信食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1亿元；以子公司蓬莱仙境海岸度假酒

店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1亿元。 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0.5亿元。 以此来满

足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该担保额度包含公司为子公司已提供并尚未解除的担保金额。公司于2026年年度股

东会召开前任一时点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将均不超过该等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3月28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就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事宜与银行签订用信贷款相关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

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贷款4,000万元（期限一年），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三年。

孙公司烟台民信食品有限公司与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支行签订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贷款1,

000万元（期限一年），公司与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期间为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三年。

2、下属子公司为本公司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贷款4,200万元（共两笔，

期限一年）。 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根据之前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订《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蓬莱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贷款6,200万元（期限一

年）。 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蓬莱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公

司提供3,6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民和股份

1、被担保人：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宪法

注册资本：叁亿肆仟捌佰玖拾陆万零贰佰壹拾贰元整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南关路2号附3号

成立日期：1997年05月26日

主要经营业务：父母代肉种鸡的饲养、商品代肉雏鸡的生产与销售；商品代肉鸡的饲养与屠宰加工；鸡肉

制品的生产与销售；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开发利用。

2、民和股份财务情况

项目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86,613,206.83 3,653,034,542.40

负债总额 1,895,026,725.37 1,891,623,851.70

净资产 1,691,586,481.46 1,761,410,690.70

项目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9,402,675.77 2,161,500,683.95

利润总额 -69,795,946.54 -260,296,659.74

净利润 -69,822,125.53 -260,346,591.58

民和股份信用状况良好。

3、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民和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民和食品

1、被担保人：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希民

注册资本：叁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新港街道仙境东路1号

成立日期：2000年5月15日

主要经营业务：肉鸡屠宰、分割加工、销售；肉制品、速冻食品的加工销售。

2、与本公司关系

民和食品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3、民和食品财务情况

项目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8,424,952.46 1,031,330,589.17

负债总额 769,605,897.45 854,089,334.45

净资产 178,819,055.01 177,241,254.72

项目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1,194,091.91 980,596,984.45

利润总额 1,590,230.71 -3,095,008.88

净利润 1,577,800.29 -3,072,547.37

民和食品信用状况良好。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民和食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民信食品

1、被担保人：烟台民信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宪法

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新港街道湾子口路55号

成立日期：2019年8月1日

主要经营业务：鸡肉制品、速冻食品的加工和销售。

2、与本公司关系

民信食品系民和食品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民和食品100%股权。

3、民信食品财务情况

项目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1,011,566.42 251,730,900.73

负债总额 78,203,793.42 74,690,963.30

净资产 172,807,773.00 177,039,937.43

项目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450,283.86 131,374,050.19

利润总额 -4,232,164.43 -12,104,879.21

净利润 -4,232,164.43 -12,104,879.21

民信食品信用状况良好。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民信食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8,103.92万元（审批额度），

实际担保金额2,493.76万元，实际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1%。 审批担保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5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11.5亿元，实际担保金额53,608万元，实

际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29%。

除上述担保情况外，公司无其它对外担保事项，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 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5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6

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将参

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

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周五）

15: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

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3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份鸡苗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2026年4月份商品代鸡苗销售情况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6年4月销售商品代鸡苗2,644.45万

只，同比变动10.49%，环比变动-10.07%；销售收入8,503.97万元，同比变动24.50%，环比变动-5.31%。

二、特别提示

1、上述披露仅代表公司商品代鸡苗销售情况，其他业务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内。 鸡苗产品销售价格变动

幅度和频次较大，其价格变动直接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2、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1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1）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国元证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和付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69人，代表股份数2,320,726,7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1816%。其中，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4人，代表股份数1,803,246,0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2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5

人，代表股份数517,480,6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585%。

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和部分其他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有总股本4,363,777,8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436,377,789.1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 如在本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调整分配比例。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董事2025年度考核、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专项说明》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部分股东为交易对方。

关联股东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议案6.01回避表决， 上述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1,

539,390,750股;

关联股东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6.02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263,854,725股；

关联股东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等相关关联股东对议案6.05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441,367,208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79.8万元，聘期1年；同意聘请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20万元，聘期1年。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编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2,293,879,161 98.8431% 4,483,635 0.1932% 22,363,920 0.9637% 通过

2.00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293,673,192 98.8343% 4,720,640 0.2034% 22,332,884 0.9623% 通过

3.00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2,293,793,192 98.8394% 4,416,640 0.1903% 22,516,884 0.9703% 通过

4.00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

报告》

- - - - - - -

4.01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鲁炜）

2,293,700,202 98.8354% 4,677,740 0.2016% 22,348,774 0.9630% 通过

4.02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阎焱）

2,293,559,992 98.8294% 4,506,740 0.1942% 22,659,984 0.9764% 通过

4.03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郎元鹏）

2,293,559,992 98.8294% 4,679,740 0.2016% 22,486,984 0.9690% 通过

4.04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任明川）

2,293,557,392 98.8293% 4,677,740 0.2016% 22,491,584 0.9692% 通过

4.05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蒋翠清）

2,293,557,392 98.8293% 4,677,740 0.2016% 22,491,584 0.9692% 通过

4.06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徐志翰）

2,293,555,392 98.8292% 4,679,740 0.2016% 22,491,584 0.9692% 通过

4.07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张本照）

2,293,555,392 98.8292% 4,677,740 0.2016% 22,493,584 0.9692% 通过

5.00

《公司董事2025年度考核、薪酬

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专项

说明》

2,288,163,068 98.5968% 10,206,318 0.4398% 22,357,330 0.9634% 通过

6.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 - - - - - -

6.01

公司与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

关联交易预计

753,976,641 96.4984% 5,007,105 0.6408% 22,352,220 2.8608% 通过

6.02

公司与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关联交易

预计

2,029,503,266 98.6694% 5,006,505 0.2434% 22,362,220 1.0872% 通过

6.03

公司与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的关联交易预计

2,293,355,191 98.8206% 5,009,305 0.2159% 22,362,220 0.9636% 通过

6.04

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联交易预计

2,293,366,591 98.8211% 5,007,905 0.2158% 22,352,220 0.9632% 通过

6.05

公司与其他关联人的关联交易

预计

1,955,468,365 98.6195% 5,006,505 0.2525% 22,367,220 1.1280% 通过

7.00

《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2,286,259,643 98.5148% 11,485,700 0.4949% 22,981,373 0.9903% 通过

8.00

《关于修订 〈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管

理办法〉的议案》

2,293,392,856 98.8222% 5,122,740 0.2207% 22,211,120 0.9571% 通过

其中，参加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有关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编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490,633,686 94.8119% 4,483,635 0.8664% 22,363,920 4.3217% 通过

2.00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490,427,717 94.7721% 4,720,640 0.9122% 22,332,884 4.3157% 通过

3.00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490,547,717 94.7953% 4,416,640 0.8535% 22,516,884 4.3512% 通过

4.00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

报告》

- - - - - - -

4.01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鲁炜）

490,454,727 94.7773% 4,677,740 0.9039% 22,348,774 4.3188% 通过

4.02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阎焱）

490,314,517 94.7502% 4,506,740 0.8709% 22,659,984 4.3789% 通过

4.03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郎元鹏）

490,314,517 94.7502% 4,679,740 0.9043% 22,486,984 4.3455% 通过

4.04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任明川）

490,311,917 94.7497% 4,677,740 0.9039% 22,491,584 4.3464% 通过

4.05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蒋翠清）

490,311,917 94.7497% 4,677,740 0.9039% 22,491,584 4.3464% 通过

4.06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徐志翰）

490,309,917 94.7493% 4,679,740 0.9043% 22,491,584 4.3464% 通过

4.07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张本照）

490,309,917 94.7493% 4,677,740 0.9039% 22,493,584 4.3467% 通过

5.00

《公司董事2025年度考核、薪酬

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专项

说明》

484,917,593 93.7073% 10,206,318 1.9723% 22,357,330 4.3204% 通过

6.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 - - - - - -

6.01

公司与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

关联交易预计

490,121,916 94.7130% 5,007,105 0.9676% 22,352,220 4.3194% 通过

6.02

公司与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关联交易

预计

490,112,516 94.7112% 5,006,505 0.9675% 22,362,220 4.3214% 通过

6.03

公司与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的关联交易预计

490,109,716 94.7106% 5,009,305 0.9680% 22,362,220 4.3214% 通过

6.04

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联交易预计

490,121,116 94.7128% 5,007,905 0.9677% 22,352,220 4.3194% 通过

6.05

公司与其他关联人的关联交易

预计

152,222,890 84.7582% 5,006,505 2.7876% 22,367,220 12.4541% 通过

7.00

《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483,014,168 93.3395% 11,485,700 2.2195% 22,981,373 4.4410% 通过

8.00

《关于修订 〈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管

理办法〉的议案》

490,147,381 94.7179% 5,122,740 0.9899% 22,211,120 4.2922% 通过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考核、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专项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谢发友、王志强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发表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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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 诉讼请求：（1） 确认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处理本次诉讼，本次诉讼暂不涉及具

体金额，本次案件尚在处理中，最终对公司的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于2026年2月9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愿性股份限

售承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的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2）。

原告王功伟于2026年4月15日向龙口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确认胜通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收到龙口市人民法院送

达的《应诉通知书》（（2026）鲁0681民初3865号）等相关诉讼材料。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诉讼内容及理由

原告：王功伟

被告：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起诉状记载的事实与理由：

原告方认为：

根据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披露， 魏吉胜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和董事直接

持股4,436.00万股股份，持有公司36.97%；通过云轩、新耀、同益、弦诚投资间接持股1,

436.92万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11.97%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48.94%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第15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就任时确定

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

等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 第16条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开立多个证券账户的，对各证券账户

的持股合并计算；股东开立信用证券账户的，对信用证券账户与普通证券账户的持股合并

计算。 上市公司股东在判断是否具有大股东身份时，还应当将其通过各证券账户所持股份

以及利用他人账户所持同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与其通过转融通出借但尚未归还或者通

过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卖出但尚未购回的股份合并计算。

根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3

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是指登记在其名下和利用

他人账户持有的所有本公司股份。 第5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就任

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导

致股份变动的除外。

根据《公司法》第160条第2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

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一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根据上述规定，魏吉胜每年转让直接持股和通过云轩、新耀、同益、弦诚投资间接持股

总数不得超过其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25%。

基于上述规定，魏吉胜等应严格遵守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限售承诺，该等

承诺不得豁免。

诉讼请求：1.确认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 2.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处理本次诉讼，本次诉讼暂不涉及具体金额，本次案件

尚在处理中，最终对公司的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采取相关法律措施，切实维

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龙口市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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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6

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暨举办

2025

年度网上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为进一

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公司将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

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并同

时举办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

流。 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周五）15:00-16:30。 届时公司总经理王兆涛先生，独立

董事张德贤女士，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宋海贞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杨鑫先生（如遇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将做调整）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

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

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